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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兰兵 通讯员祁运会

谭英万）两名工人在车间发生冲突，扭打起来，其

中一人受伤。之后，受伤工人申请工伤，深圳市

人社局先后作出两次认定，第一次认定不是工

伤，第二次却确认为工伤。

车间冲突被同事伤致骨折

10 月 26 日，记者在深圳见到了当事人蒋先

生，他向记者道出了原委。蒋先生是深圳市芭田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松岗分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芭田公司”）高塔车间包装组工人，2017年

10月14日午夜，蒋先生在上夜班过程中，接到班

长安排，与同事去车间三楼推车时，遇到同车间

另一组工人傅某。傅某情绪激动，责怪蒋先生没

有把二楼的叉板清理干净就上楼推车。“二楼叉

板清理是他的工作，却怪我们没做，很没道理。”

傅某当即上前与蒋先生发生肢体冲突。冲突中，

蒋先生左手中指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骨折。

之后，蒋先生找到傅某要求其赔偿医药费。

在公司人事部门的协调下，傅某赔偿其1500元，

但蒋先生认为赔偿不足以支付医药费。双方矛

盾升级，闹至宝安区松岗派出所。在警方的协调

下，傅某再次赔偿蒋先生2000元医药费。

申请工伤被驳 起诉人社局

然而，蒋先生依然心有不平，在咨询了相关

法律人士的意见后，他向深圳市人社局申请工伤

认定。

2018年6月11日，深圳人社局出具《深圳市

工伤认定书》，认为蒋先生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广

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十条规定，认定蒋先生

的受伤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

蒋先生不服，到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起诉

深圳市人社局，要求撤销前述工伤认定，同时将

深圳芭田公司列为第三被告。

深圳市人社局在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的

答辩状中表示，蒋先生与傅某的纠纷并非工作原因

或履行工作职责造成的，而是因双方私人矛盾导致

打架事件发生，不在工伤认定情形范围内。

而深圳芭田公司则在答辩状中表示，蒋先生

受伤原因是双方互相扭打所致，既非本质工作，

也与履行工作职责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是自然人

之间的纠纷，且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不应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

人社局主张纠错 重新认定为工伤

就在法院开庭审理前的9月17日，深圳市人社

局态度发生大转变，作出一份撤销决定书，决定撤

销前述的《深圳市工伤认定书》，理由为使用法律法

规不当。9月28日，深圳市人社局依据《广东省工伤

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注：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认定蒋先生的情形属于工伤。

此后不久，蒋先生申请撤销对深圳市人社局

的诉讼。10 月 11 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准

许撤诉请求。

目前，蒋先生尚在索赔工伤待遇中，本报将

继续关注。

工人车间起冲突受伤
工伤认定一波三折

人社局先后出具两次不同结果认定，最终确认工伤

本报讯 员工骑自行车上班途中受伤，欲申请

工伤认定却“被自动离职”。用人单位不履行协助人

社局调查义务，不服人社局出具的工伤认定并提起

诉讼。法院对用人单位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2012年5月3日7时30分，魏某骑自行车发

生交通事故。

魏某主张其是新顺怡印花绣花厂员工，是在上

班途中受伤，向中山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新顺

怡厂则主张事发前的4月6日已以《通告》形式向全

厂公告魏某旷工三天、自动离职，不构成工伤。

人社局依职权启动调查程序，但新顺怡厂却

拒绝协助该局对魏某同工种的员工进行调查，且

其人事主管李某先后两次陈述魏某最后上班时

间不一致（一次与魏某主张吻合、一次与新顺怡

厂主张一致）。中山市人社局遂作出认定工伤决

定书，认定魏某为工伤。

新顺怡厂不服上述工伤认定，提起诉讼。

该案经中山第一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新顺怡

厂不服提起上诉。中山中院认为，依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

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新顺怡厂应承担相应举

证不力的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其相应主张

不予支持。

法院表示，在劳动者启动工伤认定程序时，

常常出现用人单位否定工伤并提供了一定表面

证据的情况。在相关证据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本

案人社部门在用人单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情况

下，认定用人单位未充分举证，采信新顺怡厂人

事主管李某有利于劳动者的陈述，结合其他证

据，认定“魏某系上班途中”，其证据甄别合理，据

此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正确。

（高媛）

上班途中受伤却“被自动离职”
法院：用人单位承担相应举证不力后果及法律责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廖宇

红）在清远英德一工地打工的胡先生，两个月前

在施工中不幸被砸伤骨折。然而，胡先生入职时

只口头与包工头约定工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导致他申请工伤认定困难重重。近日，广东“工

人在线”平台接到了这样一则报料。据记者了

解，胡先生于10月20日与承建单位私下协商，领

取4万余元赔偿后回老家疗伤。那么这起工伤事

故究竟该由谁负责？

据胡先生介绍，他是江西人，今年5月经人介

绍进入英德碧桂园云景项目打工，在工地负责水

电安装工作。8 月 30 日，胡先生正在工地施工

时，没想到工地塔吊吊钩突然断裂，向他砸来，导

致他肩颊骨骨折受伤。事后，胡先生被紧急送往

医院治疗。

在医院养伤期间，胡先生曾想申请工伤。但由

于胡先生所做工的班组经过层层发包后才接下的

工程，胡先生入职时只是和班组的包工头口头约定

工钱，既没有和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用

工单位为他缴纳社保，申请工伤之路困难重重。

“我去劳动部门求助，劳动部门要单位出具我

的用工证明。我找包工头，包工头说他不知道，叫

我去找承建商，承建商说我不是他员工，不愿出具

证明。”胡先生说，他咨询了律师，听说打官司时间

很长，索赔的时间更长，他又不愿意等。多番权衡

后，10月20日，他与承建商私下协商后领取了4万

余元赔偿款了结此案，回江西老家疗伤。

面对胡先生这种情况，劳动者该如何应对？

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海涛对此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

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

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高律师表示，从本案看，若胡先生反映属实，

则胡先生的相关赔偿费用应由承包单位承担。

如果承包单位不愿出具相关用工证明，胡先生可

请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调查。

建筑工干活受伤索赔遭遇“踢皮球”
律师：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蒋先生受伤被认定为工伤 兰兵/摄


